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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市鹿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鹿发〔2019〕8号）、《鹿泉区区级部门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鹿财字﹝2020﹞18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市鹿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部门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部门职能：
1.负责全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2.依照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3.支持配合巡视、巡察工作。
4.负责全区监察工作。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关于监察工作的决策部署，维护宪法法律，依法对区委管理的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5.依照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6.负责组织协调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宣传教育工作。
7.负责综合分析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对纪检监察工作重要理论及实践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制定或者修改全区纪检监察制度规定，参与起草有关规范性文件。   
    8.负责组织协调全区反腐败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督促有关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9.根据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全区纪检监察系统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组织建设的综合规划、政策研究、制度建设和业务指导；会同区委组织部负责区委巡察办的科级干部提名、考察，报区委任免；根据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区委巡察办科级以下干部人事工作。会同区委组织部做好乡镇纪委（监察办）和开发区纪工委（监察组）领导班子建设有关工作；组织和指导区纪检监察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等。
10.完成市纪委监委、区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组织机构：从决算编报单位构成看，纳入2025年度本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共1个，即：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市鹿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下属事业单位：石家庄市鹿泉区委廉政教育中心，不独立核算，统一纳入区纪委核算；中共石家庄市鹿泉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属于区委工作机关，设在区纪委，不独立核算，统一纳入区纪委核算。
人员编制：我部门现有行政编制人员90人，事业编制人员6人。
资产：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市鹿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含所属单位）上年末固定资产金额为581.44万元。

（二）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本部门2025年度收、支总计（含结转和结余）2318.83万元。本部门2025年度财政拨款本年收入2318.83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0%。2025年度财政拨款支出2318.83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做好纪检监察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按照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省纪委十届五次全会、市纪委十一届五次全会部署和区委工作要求，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推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严格按照《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鹿发〔2019〕8号）、《鹿泉区区级部门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鹿财字﹝2020﹞18号）文件精神，对自评工作进行研究和部署，强化项目绩效管理。
（2）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按照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对照各实施项目的内容逐条逐项自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数据采集的主要依据有：年度预算报告、决算报表、综合业务数据、单位年终考核等资料。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按照党的自我革命战略部署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任务要求，坚持全的要求、严的基调、稳的步伐、笃的定力、治的理念，抓监督、转作风、肃纪律、反腐败，深入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强区、魅力鹿泉、生态宜居宜业宜游新城区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纪检监察业务费
保障单位人员办案经费，提高案件办结率，案件办结率85%,缩短案件办理时效，保证案件在3个月内办结，降低错案率，提高群众满意度，降低执法行为投诉率，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资金预算执行率55.76%。
2.乡镇纪检监察业务费
保障45名乡镇纪检人员办案经费，提高乡镇纪检人员办案效率，案件办结率85%以上，缩短办案时效至3个月内办结，推动监督执纪工作向纵深发展，全覆盖。资金预算执行率75%。
3. 巡察巡视专项经费
第九轮巡察建3个巡察组，对获鹿镇党委所辖的一街社区等25个村（社区）党组织，宜安镇党委所辖牛山村、裴村2个村级党组织，经济开发区所辖方台等5个社区党组织，共计32个村（社区）党组织开展常规巡察，对寺家庄镇党委及所辖平南村等6个村级党组织开展巡察“回头看”，共发现问题1241个，移交问题线索65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54人，运用“第一种形态”处理20人。第十轮巡察组建3个巡察组，对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6个单位开展巡察“回头看”，通过持续性监督推动改革发展和巡察整改任务落地落实。积极配合市委第九轮第十六巡察组开展对经济开发区的常规巡察和对区委办、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委政法委、获鹿镇党委及2个村级党组织的提级巡察工作。
4.办案一体化平台建设
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以信息化引领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省纪委研究决定，建设集线索处置、案件查办、措施管理、智慧审理、数字监管等功能于一体的办案工作平台，购买国产涉密笔记本电脑数量11台，提高纪检监察工作的信息化水平，使纪检监察工作更加规范化。资金预算执行率100%。
5. 巡察信息化建设平台建设
该项目的实施一方面可提高巡察工作的信息化水平，使巡察工作更加规范化，保障信息安全，防止重要信息泄露；另一方面可提高巡察工作效率，提升工作质效。购买国产台式内网机10台；国产涉密笔记本9台；国产黑白打印机10台；国产扫描仪5台。产品合格率=100%，完成项目时效≤12个月。
[bookmark: _GoBack]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和项目绩效情况：1.纪检监察业务费91分，优秀。2.乡镇纪检监察业务费97.5分，优秀。3.巡察巡视专项经费94.1分，优秀。4.办案一体化平台建设98分，优秀。5.巡察信息化建设平台建设97分，优秀。6.中央转移支付资金99分，优秀。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项目绩效评估指标设置不够专业，缺乏量化标准，评估主观性强。
（二）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措施：1.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指标和评估方法，确保绩效评估结果客观公正。2.针对预算执行率不高的项目，年初制定合理的项目预算，项目过程中监控，及时调整。3.加强与财政绩效科的沟通协调，按照绩效评价原则，开展资金安全性、规范性的监督，确保专项资金的使用符合绩效管理要求。
六、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
豆立功  办公室主任、二级主任科员
杨楠    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
王洋    区委廉政教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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